关于《呼伦贝尔市民营经济发展促进实施细则》的起草说明

一、起草背景

为深入贯彻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》《内蒙古自治区民营经济发展促进条例》，全面落实“两个毫不动摇”，优化本市民营经济发展环境，保障民营经济组织合法权益，激发民营经济活力与创造力，促进民营经济持续健康高质量发展，市发展改革委牵头编制《呼伦贝尔市民营经济发展促进实施细则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（以下简称《细则》）。

二、起草过程

市发展改革委认真学习对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》《内蒙古自治区民营经济发展促进条例》，并结合我市民营经济发展实际，起草了初稿。随后征求市财政局、科技局、司法局等32个部门的意见建议两轮，对初稿进行全面修改完善，形成了本次公开征求意见的《细则》。

主要内容

《细则》从公平竞争促进、投资融资促进、科技创新促进、人才服务促进、政务服务优化、权益保护、规范经营与社会责任、监督与法律责任8个方面，形成了40条具体条款。

需要说明的事项

按照市政府工作安排，建议提请市政府常务会议研究通过。
